[bookmark: _GoBack]关于简化六发〔2021〕14号文件购房补贴
等事项办理流程的通知

各县区人社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教育局、数据资源局：
为进一步提高人才服务效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现将《中共六安市委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吸引高校毕业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支持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六发〔2021〕14号）有关购房补贴、租房补贴等办理流程简化如下：
一、简化首套商品住房证明材料。人才申报购房补贴时，不再提交六安市行政区域（含四县三区）无房证明和房产交易记录材料、购房合同等证明资料，以经办机构在皖事通APP（不动产网上服务）查询的结果为准。
二、明确首套商品住房区域认定。以申请人所在企业纳税地和购房地为准。
三、简化租房补贴证明材料。租房区域和无房证明采取与购房补贴相同办法确定。
四、简化其他申请材料。由经办机构通过系统核验方式调取有关资料，不需申请人提交身份证、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等。
五、保留部分申请材料。根据人才层次认定需要，上传学历（学位）证书及验证报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荣誉证书、获奖证书、项目备案表等照片。
六、简化审批流程。减少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首套商品住房、购房（租房）补贴认定程序。各县区按照全市统一格式申报材料和经办流程，在六安市“鸿雁回归”就业创业平台上实现人才申请事项线上一次受理、一网通办。

附件：人才购房补贴（租房补贴）办理流程





六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教育局



六安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2年8月4日





1


附件
人才购房补贴（租房补贴）办理流程

申请人登录“鸿雁回归”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申请

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审核
租房补贴申请
市人社局审核拨付
（短信通知申请人）
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
审核
购房补贴申请
市人社局审核拨付
（短信通知申请人）
人才层次认定（市人社局专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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